
荥阳市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65项）

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开具单位 证明用途 备注

1 安全生产证明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安全应急办 企业符合年控安全指标评优评先

2 计生户子女加分证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发〔2015〕40号)和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5月27日河
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第四次修正)

村
荥阳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中招
奖分申请

3 独生子女补助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 社区 独生子女补助证明

4 同意监护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
二十七条

村（社区） 指定监护

5
出警证明（流浪乞讨儿童救
助）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年2月2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公布 自2014年5月1
日起施行）第五十条
    2.《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
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1〕59号）

公安机关 流浪乞讨儿童救助

6 病例证明

    1.《艾滋病防治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7号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
施行)第七条
    2.《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09〕26号);
    3.《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致
困人员救助安置工作的意见》（豫政〔2007〕62号)

医疗机构 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7 国土部门证明 郑政文〔2010〕194号第三条 国土局 给付被征地社会保障费
社会保障费用的解

缴



8 户籍证明 郑政文〔2010〕194号第三条 公安局 给付被征地社会保障费
户籍资料的提供、
身份的认定和复核

9 验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二条 董事会应于
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下
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一)公司登记申请书；(二)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
(三)公司章程；(四)验资证明；(五)法定代表人、
董事、监事的任职文件及其身份证明，(六)发起人
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七)公司住
所证明。

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设立登记

10 亲属关系证明
公安部等十二部委《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
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公通字〔2016〕21号）

公安派出所 户籍、各行政事务
凭本人户口薄或居

民身份证

11 村委会同意入户证明

1.《郑州市公安局解决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问题工
作实施细则》郑公明发〔2017〕630号                   
2.《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郑政〔2017〕18号

村委会 户籍办事指南
凭本人户口薄或居

民身份证

12 申请医疗救助情况证明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年2月2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公布，自2014年5月1
日起施行）第四条
    2.《郑州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城乡医疗救
助实施办法>的通知》（郑民文〔2011〕101号）

村（社区） 办理医疗救助

13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经济状况
证明

    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第2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1999年10月1
日起施行）第四条、第十条；
    2.《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

村（社区）
办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或减
免学费



14 特困人员分散供养协议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年2月2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公布，自2014年5月1
日起施行）第十九条
    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办法的通知》（豫政〔2016〕79号）第二
十四条

村（社区）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认定

15 再生育人员情况证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决定》修正）第十二条
    2.《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11
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16年5月27日河南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
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第四条
    3.《河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豫卫指导〔
2016〕9号）第四条

村（社区） 婚育证明

16 退休人员异地认证协查表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2003〕16号）
    2.《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
动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我省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豫办
〔2004〕24号 ）

村（社区）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17 资金证明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已于2005年4
月14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
布，自发布2015年4月21日起施行。第五条申请筹备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筹备
设立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四）必要的
资金证明；

银行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

18

场所房屋等建筑物的有关证
明（属新建的，应当提供规
划、建筑、消防等部门的验
收合格证明；属改扩建的，
应当提供房屋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证明和消防安全验收合
格证明；属租借的，应当提
供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和
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证明）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国家宗教
事务局令第2号,2005年4月14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
务会议通过）第九条宗教活动场所完成筹备后，由
该场所管理组织负责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申请登记。申请登记宗教活动场所，应填写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
料：（五）场所房屋等建筑物的有关证明（属新建
的，应当提供规划、建筑、消防等部门的验收合格
证明；属改扩建的，应当提供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证明和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属租借的，应当
提供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和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
证明）；

住建局、村镇建设
发展中心、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审批

19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原国家总局令第5号）第二十条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
经营备案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总局令第
65号）第十七条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首次申
请

20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
制件）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原国家总局令第5号）第二十条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
或荥阳市应急管理
局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
经营备案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
或荥阳市应急管理

局办理

21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
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文件（复制件）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总局
令第55号）第九条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

22
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制件）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总局
令第55号）第十四条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



23 身份证（复制件）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总局令第

65号）第十七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首次申
请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变更申
请

24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总局令第
65号）第十七条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变更申
请

荥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

25 资信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7号《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第二章第八条第一款

企业开户的金融机
构

粮食收购资格审批
带单位证明到开户
的金融机构办理

26
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
（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变更登记（共同
共有转为按份共有）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办理

27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变更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变更登记（土地
权利性质、使用期限变更）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变更登记（分割
合并）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房产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变更登记（经济
适用房取得完全产权）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房产中心办

理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变更登记（权利
人名称、坐落、证件种类或号码变
更）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28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结婚证（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存量
房买卖）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办

理

29
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
（复印件）、公证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公证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安置
房）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公证处办理

30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房改
购房）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31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生效法律文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依生
效法律文书转移）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办理

32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互换）文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互
换）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33
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
（复印件）、财产约定协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法院或公证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夫妻
财产约定）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法院或公证处办理

34
身份证（复印件）、赠与
（受遗赠）文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或公证处
（房产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赠与
、受遗赠）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或公证处
（房产中心）办理

35
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注
销证明、继承文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或公证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继
承）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或公证处

办理

36
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
（复印件）、离婚协议（复
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法院或公证处
、婚姻登记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离婚
析产）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法院或公证处办理

37 依职权更正材料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机关 依职权更正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关

38
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

（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异议登记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办

理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

异议注销登记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婚姻登记处办

理

39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遗失声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地级以上报刊
单位

补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地级以上报刊

单位办理

40
不动产证、身份证（复印
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自然人本人不动产查询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41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制件）
、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动产所属单位、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机关、事业及社会团体不动产查询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动产所属单位、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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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证（复印件）、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委托书、法人身份证明、法
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中心、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动产所属单位、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企业不动产查询

不动产登记中心、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动产所属单位、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43
不动产证（复印件）、利害
关系人身份证明、身份证
（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利害关系人不动产查询（买卖、互
换、赠与、租赁、抵押、诉讼、仲
裁等）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44
不动产证（复印件）、监护
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监护人不动产查询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45
不动产证（复印件）、身份
证（复印件）、公证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公证处

继承人不动产查询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公证处办理

46
不动产证（复印件）、身份
证（复印件）、公证委托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公证处

不动产委托查询
不动产登记中心、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公证处办理

47
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律师证
件（复印件）、法院调查令
（复印件）、委托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司法行政机关 律师受委托不动产查询 司法行政机关办理

48
工作证件（复印件）、单位
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所属单位 清算组、破产管理人不动产查询 所属单位办理

49
公安机关工作证件（复印

件）、单位介绍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所属机关单位
公检法、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
不动产查询

所属机关单位办理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所属机关单位
其他因公务需要的国家机关不动产
查询

所属机关单位办理

50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变更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首次变更登记（权利人名称、坐落
、证件种类或号码变更）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办理

51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预告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首次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



52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登记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53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变更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坐
落变更）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54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转移登记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企
业改制）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合
并、分立、资产调拨）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生
效法律文书权利转移）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买
卖）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继
承）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55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注销登记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公室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公室、



56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登记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森林、林木所有权首次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57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变更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森林、林木所有权变更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58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转移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森林、林木所有权转移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59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注销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市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公室

森林、林木所有权注销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市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公室

60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登记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国有林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61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变更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国有林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62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转移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国有林地使权转移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

63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
件）、注销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市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公室

国有林地使权注销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市林业局、市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公室

64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
件）、身份证（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五
条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测绘单位

不动产宗地图查询
市场监督管理局、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测绘单位



65
诊断证明原件（须注明伤害

部位和程度）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2〕11号）第六十一条　用人单位申报医疗
（康复）费，填写《工伤医疗（康复）待遇申请表
》（表5-5）并提供以下资料：（一）医疗机构出具
的伤害部位和程度的诊断证明；第六十四条　工伤
职工住院治疗的，业务部门根据统筹地区人民政府
规定的伙食补助费标准及工伤职工的住院天数，核
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业务部门批准到统筹地区以外
就医的，根据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的交通、食宿
费标准，核定交通、食宿费用。

就诊医院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
去就诊医院申请获

得

就诊医院 住院伙食补助费申领
去就诊医院申请获

得

就诊医院 统筹地区以外交通、食宿费申领
去就诊医院申请获

得


